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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回购业绩承诺补偿股份并予以注销的核查意见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向浙江恒逸集

团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8]1937

号）核准，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逸石化”、“公司”）向浙江恒逸

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逸集团”）发行股份购买其所持有的嘉兴逸鹏化纤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嘉兴逸鹏”）100%股权和太仓逸枫化纤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太

仓逸枫”）100%股权；同时向富丽达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和兴惠化纤集团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购买其合计持有的浙江双兔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双兔新材料”）

100%股权。2018 年 11 月 29 日、2018 年 12 月 3 日和 2018 年 12 月 6 日，标的

公司双兔新材料、嘉兴逸鹏和太仓逸枫化分别办理完毕股权过户的工商变更登记

手续。上述工商变更登记完成后，恒逸石化持有嘉兴逸鹏、太仓逸枫和双兔新材

料 100%股权。2018 年 12 月 28 日，上述非公开发行的新增股份在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作为公司该次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资产重组的独立财务顾问，对公司回购恒逸

集团的业绩承诺补偿股份并予以注销事项进行了核查，并发表意见如下： 

一、本次资产重组业绩承诺及补偿约定 

根据恒逸石化与恒逸集团、富丽达集团、兴惠化纤签署的《盈利预测补偿协

议》及《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一）》（以下合称“补偿协议”），恒逸集

团承诺嘉兴逸鹏及太仓逸枫于 2018 年度、2019 年度、2020 年度三个会计年度实

现的净利润（指经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确认的合并报表范围内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归属于标的公司的净利润，下同）合计分别不低于 22,800

万元、25,600 万元、26,000 万元；富丽达集团及兴惠化纤承诺双兔新材料于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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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2019 年度、2020 年度三个会计年度实现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21,500 万元、

22,500 万元、24,000 万元。 

根据补偿协议约定，如果标的公司实际净利润累计数未达到协议规定，根据

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专项审核报告》，则恒逸石化应在该年度的年度报告披露

之日起 10 日内，以书面方式通知补偿方，利润差额（任一会计年度标的公司截

至当年期末承诺净利润累计数与截至当年期末实际净利润累计数之间的差额部

分）由补偿方以恒逸石化股份方式补偿，不足部分由补偿方以现金方式补偿。 

具体股份补偿数量的计算方式如下： 

当期补偿金额=（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数－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现

净利润数）÷补偿期限内各年的预测净利润数总和×标的资产交易作价－累积已补

偿金额 

当期应当补偿股份数量=当期补偿金额/本次股份的发行价格 

在计算任一会计年度的当年应补偿股份数时，若当年应补偿股份数小于零，

则按零取值，已经补偿的股份不冲回。 

若利润补偿期内恒逸石化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或送股而导致补偿方持

有的恒逸石化股份数量发生变化，则应补偿股份数应调整为：当年应补偿股份数

量（调整后）=当年应补偿股份数量（调整前）×（1﹢转增或送股比例）。 

若恒逸石化在利润补偿期间实施现金分红的，补偿方应对现金分红部分作相

应返还，计算公式为：返还金额=每股已分配现金股利×补偿股份数量。 

在利润补偿期限届满时，恒逸石化将聘请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

对标的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并出具《资产减值测试报告》。 

根据《资产减值测试报告》，若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标的资产交易作价>补

偿期限内已补偿股份总数/认购股份总数，则减值差额由补偿方以股份方式补偿，

不足部分以现金方式补偿。 

二、2020 年度业绩承诺完成及补偿情况 

根据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嘉兴逸鹏化纤有限公司、太仓逸枫化纤有限公司业绩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

告》和《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浙江双兔新材料有限公司业绩实现情况的专

项审核报告》，标的公司嘉兴逸鹏和太仓逸枫 2018 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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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22,946.13 万元，双兔新材料 2018 年度经审

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22,311.05 万元，均已

完成当年业绩承诺。 

根据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嘉兴逸鹏化纤有限公司、太仓逸枫化纤有限公司业绩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

告》和《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浙江双兔新材料有限公司业绩实现情况的专

项审核报告》，嘉兴逸鹏、太仓逸枫 2019 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

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21,227.56 万元，完成当年业绩承诺的 82.92%；双兔

新材料 2019 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24,816.76 万元，已完成当年业绩承诺。基于嘉兴逸鹏及太仓逸枫未实现盈利预

测的情形，恒逸石化回购并注销恒逸集团持有的 12,597,709 股股份，并由恒逸集

团返还现金 6,783,381.50 元。 

根据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嘉兴逸鹏化纤有限公司、太仓逸枫化纤有限公司业绩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

告》和《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浙江双兔新材料有限公司业绩实现情况的专

项审核报告》，嘉兴逸鹏、太仓逸枫 2020 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

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20,840.37 万元，完成当年业绩承诺的 80.16%；双兔

新材料 2020 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26,595.66 万元，已完成当年业绩承诺。 

根据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恒逸石化股份有限

公司对浙江双兔新材料有限公司重组资产盈利预测期间届满减值测试报告的专

项审核报告》和《关于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对嘉兴逸鹏化纤有限公司、太仓逸

枫化纤有限公司重组资产盈利预测期间届满减值测试报告的专项审核报告》，标

的资产双兔新材料、嘉兴逸鹏和太仓逸枫于 2020 年 12 月 31 日的评估价值大于

交易对价，未发生减值。 

综上，2018 年度、2019 年和 2020 年度嘉兴逸鹏和太仓逸枫累计实现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 65,014.06 万元，累计业绩完成度为 87.38%，补偿义务人恒

逸集团应根据补偿协议约定的方式对上市公司进行补偿。恒逸集团应当补偿金额

及补偿股份数量计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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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期补偿金额=（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数－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现

净利润数）÷补偿期限内各年的预测净利润数总和×标的资产交易作价－累积已补

偿 金 额 = （ 744,000,000 － 650,140,606 ） ÷ 744,000,000 × 2,390,000,000 －

135,764,528.21=165,746,157.90（元） 

当 期 应 当 补 偿 股 份 数 量 = 当 期 补 偿 金 额 / 本 次 股 份 的 发 行 价 格

=165,746,157.90/14.01=11,830,560.88（股） 

补偿期内，公司实施了 2019 年度利润分配，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3 股。故应补偿股份数应调整为：当年应补偿股份数量（调整后）=当年

应补偿股份数量（调整前）×（1﹢转增或送股比例）=11,830,560.88×（1+0.3）

= 15,379,730 股（计算结果为 15,379,729.14 股，按照进 1 股计算）。 

补偿期内，公司实施了 2018 年度、2019 年度、2020 年度现金分红，补偿方

的返还金额 =每股已分配现金股利×补偿股份数量 =0.3× 11,830,560.88+

（0.4+0.3）×15,379,729.14= 14,314,978.66（元） 

综上，业绩承诺主体恒逸集团应向公司补偿 15,379,730 股股份，并返还

14,314,978.66 元现金分红金额。 

三、本次回购股份并予以注销的相关情况 

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19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八次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项目 2020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及业绩补偿方

案的议案》，并同意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2021 年 5 月 11 日，公司 2020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暨关联交易项目 2020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及业绩补偿方案的议案》。 

公司已按照规定办理了上述业绩承诺补偿股份的回购注销手续，截至 2021

年 7 月 28 日，本次回购的股票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完成注销手续。 

此外，由于公司已实施完成 2018 年度、2019 年和 2020 年利润分配方案并

向全体股东派发了现金红利，恒逸集团应对现金分红部分作相应返还。截至本核

查意见出具日，公司已收到恒逸集团返还给公司的 15,379,730 股股份对应的分红

金额，合计人民币 14,314,978.66 元。 

四、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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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本次公司回购恒逸集团的业绩承诺补偿股份

并予以注销履行了相应的内部程序，本次回购并予以注销的股票数量和价格符合

公司与交易对方的约定，但本次回购注销尚需按照《公司法》、《公司章程》及相

关规定办理减资手续。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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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业绩

承诺补偿股份并予以注销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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